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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 *

赵　恒

（山东大学法学院，山东青岛 266237）

摘　要：第三方组织是因应涉案企业合规改革需要而产生的临时性组织。既有改革文件虽强调

第三方组织的重要作用，却对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语焉不详。关于第三方组织法律地位的法理学

说分歧较大，实务立场又明显有别。对此，应当从第三方组织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出发，肯定第三

方组织的履职行为具有公益性质，辨明第三方组织是协助检察机关履行特定诉讼职能的组织。顺应

刑事诉讼法修改趋势，需要综合采取以下举措：一是将第三方组织写入《刑事诉讼法》且将第三方组

织组成人员归入诉讼参与人的范围；二是严格规范第三方组织因履职需要而行使的职权与承担的义

务；三是建立健全与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相契合的专业人员选任管理制度；四是确定第三方组织制

作的合规考察书面报告的证据能力及其法律效力。如此，方能科学确立第三方组织的刑事诉讼法律

地位，为探寻我国单位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立法路径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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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引出

目前，由检察机关主导推进的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进入了全面推开阶段。该项改革被视为检察机

关近年来履职创新的重要举措，正在刑事司法领域产生广泛且深刻的影响，推动我国刑事司法体系的

进步与转型。为做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后半篇文章”，尤其是科学评估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实际

成效，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全国工商联等多个部门探索建立了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遵循涉案企业

合规改革的基本方案，对涉案企业合规承诺、整改进行客观、公正、有效的监督评估，是该项改革的关

键环节，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出，“只有实现第三方监督评估的实质化专业化，企业合规改革才能

真正取得成功”，并对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给予厚望。〔1〕实践中，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在促进涉案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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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参见检察日报社评：《抓实第三方监督评估，杜绝“纸面合规”》，载《检察日报》2021 年 12 月 20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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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建立健全有效合规体系、协助检察机关依法行使公诉职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为了提升第

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改革质效，2021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制定了《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

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合规第三方机制意见》），并成立了国家层面的第三

方监督评估机制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第三方机制管委会），随后又印发《〈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

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合规第三方机制意见〉细则》）、《涉

案企业合规建设、评估和审查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涉案企业合规办法》）等相关规范文件。当

下，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四梁八柱基本确立。对于启动适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涉企犯罪案件，

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以下简称：第三方组织）对涉案企业合规计划的可行性、有效性与全面性进行审

查，对涉案企业合规计划的履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并且在合规考察期届满后，制作合规考察书面

报告，报送第三方机制管委会和负责办理案件的检察机关。

可见，第三方组织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领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需要注意的是，就法学界对涉

案企业合规整改主题的研究状况而言，有关研究成果通常侧重从优化检察权力配置、附条件不起诉制

度完善、健全激励规则、实体法与程序法修订、行政法与刑法衔接等方面展开分析，〔3〕却较少专门涉及

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及其履职状况并对其进行理论辨析与实务检视。这是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研究

的缺憾，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有改革的工作实效。

特别是，第三方组织所做考察结果是检察机关依法处理案件的重要参考，这意味着虽然第三方组

织不属于 2018 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参与人，以及第三方组织制作的合规材料亦不是法定的

证据材料，但第三方组织不仅可以参与刑事诉讼活动，而且可以制作对涉案企业、有关人员的刑事责

任认定产生影响的合规材料。据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实践中，一些涉及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第三方

组织的改革争议出现的缘由便是第三方组织法律地位不明。值得关注的是，当前，以吸收涉案企业合

规改革试点经验为目标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工作已启动。〔4〕着眼于顺应刑事诉讼法修订趋势，及时总

结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试点经验并将其上升为法律规范，当前亟须关注的重点话题应当是，如何科学

认识第三方组织及其组成人员在刑事诉讼领域的法律地位及其诉讼权能，促使第三方组织履职用权

活动符合刑事诉讼运行规律。以此为指引，笔者于本文中先对有关第三方组织及其组成人员的法律

地位的学说成果进行辨析，指出当前因第三方组织法律地位不明而产生的若干改革难题，随后重点论

证第三方组织组成人员是协助检察机关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而探讨规范第三方组织履职用权

活动的前瞻性方案，为刑事诉讼法确立涉案企业合规规则积累理论基础。

二、第三方组织法律地位的双重视角辨析

为了准确了解当前改革语境下第三方组织及其组成人员的法律地位的实际状况，需要从学说讨

论和实务解读两个层面展开分析。

〔 2 〕 参见邓根保等：《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建立与运行》，载《人民检察》2021 年第 20 期。

〔 3 〕 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合规激励模式》，载《中国法学》2020 年第 6 期；李玉华：《企业合规本土化中的“双不起诉”》，载《法制与

社会发展》2022 年第 1 期；李奋飞：《“单位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立法建议条文设计与论证》，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2 年第 2 期；黎宏：

《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实体法障碍及其消除》，载《中国法学》2022 年第 3 期；刘艳红：《涉案企业合规建设的有效性标准研究——

以刑事涉案企业合规的犯罪预防为视角》，载《东方法学》2022 年第 4 期；等等。

〔 4 〕 参见陈卫东：《深化企业合规改革与刑事诉讼法修改》，载《法治日报》2022 年 8 月 17 日，第 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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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三方组织之法律地位的学说讨论

就既有规定而言，改革文件虽然并未直接明确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但规定了第三方组织的性

质、承担的职责以及履行的义务。其一，第三方组织是由合规第三方机制管委会选任组成的临时性组

织。其二，第三方组织承担调查、评估、监督和考察等方面职责。其三，第三方组织及其组成人员应当

履行特定义务，这些义务包括但不限于：遵纪守法，勤勉尽责，客观中立；不得泄露履职过程中知悉的

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不得利用履职便利，索取、收受贿赂或者非法侵占涉案企业、个人的

财物；不得利用履职便利，干扰涉案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关于第三方组织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相关改革文件大都笼统地表述为合规第三方机制管委会

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惩戒建议、及时向有关机关报案或者举报、将其列入第三方机制专业人员名录库

禁入名单等内容。〔5〕概览之，上述法律责任规定基本上并未体现与涉案企业合规整改考察职责紧密

相关的内涵。既有规范没有明确第三方组织自身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使得第三方组织难以以自

身名义承担因合规考察履职不力而产生的责任。

首先，第三方组织不具有成为单位犯罪主体的资格。合规第三方机制管委会由多家单位共同组

成，本不属于“单位”，而第三方组织作为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评估与考察组织也不可能获得独立的单

位地位。〔6〕

其次，第三方组织的组成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根据我国刑事法律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包

括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

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

员。由此可知，无论是合规第三方机制管委会还是第三方组织均不属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

业单位、人民团体”，那么，第三方组织的组成人员自然难以成为刑法评价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

再次，第三方组织无法成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第三方组织不具有独立、健全的组织结构，也

没有独立于成员、其他组织的财产，没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最后，第三方组织也不会承担行政责任。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确定的义务，是行政法律

责任产生的前提。目前，尚未有专门的改革文件涉及第三方组织履职活动的行政法规，因此较难确定

其行政责任。

关于第三方组织及其组成人员的角色，部分研究成果已做初步介绍。例如，有观点认为，为实现

有效合规整改的基本目标，合规监管人可以具有三种角色，一是合规计划设计的监督者，二是合规计

划运行的指导者，三是合规整改验收的评估者。〔7〕又如，有观点指出，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绝非一般

的市场营利性行为，而是带有公共利益或公共服务性质的工作。〔8〕此类观点反映了涉案企业合规改

革文件提及的第三方组织主要承担的职责内容，并凸显了第三方组织在承担监督、评估、考察等职责

方面的公益性特征。但遗憾的是，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究竟是什么，有关研究成果并未明确说明。

综上可知，在现有法律规范和改革文件的框架内，有权制作合规考察书面报告这一如此重要的合

〔 5 〕 《〈合规第三方机制意见〉细则》第 39 条规定：“第三方机制管委会或者负责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发现第三方组织或其组成人员

故意提供虚假报告或者提供的报告严重失实的，应当依照《指导意见》的规定及时向有关主管机关、协会等提出惩戒建议，涉嫌违

法犯罪的，及时向有关机关报案或者举报，并将其列入第三方机制专业人员名录库禁入名单。”

〔 6 〕 参见周振杰：《合规计划有效性评估的制度构成》，载《环球法律评论》2022 年第 1 期。

〔 7 〕 参见陈瑞华：《合规监管人的角色定位——以有效刑事合规整改为视角的分析》，载《比较法研究》2022 年第 3 期。

〔 8 〕 参见陈超然、王端端：《企业合规第三方专业人员名录库的适用机制》，载《中国检察官》2021 年第 2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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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材料的主体却不会因不当履行评估考察职责而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这显然是令

人费解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当前的改革方案大都侧重引入专业人员提供协助的方案，忽

视了专业人员因履行特定职能而应担责的法律地位的变化。并且，现有的相关讨论往往是对第三方

组织及其组成人员所承担职责的介绍，这种分析思路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明显的职能描述特征。特

别是，相关结论忽视了第三方组织本身的职能定位以及第三方组织参与涉案企业合规整改评估活动

的预期作用。

（二）第三方组织之法律地位的实务解读

第三方组织法律地位不明的状况，不仅带来规范适用的分歧和学说探讨的争论，而且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第三方组织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以及第三方组织履行职责的具体方式，进而减损涉

案企业合规改革成效。因此，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进一步解读第三方组织法律地位的实务状况及

其争议。

1. 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直接影响该组织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

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领域，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等职权活动受到第三方组织所作考察结果的重

要影响。相关改革文件反映，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具有“检察主导、各方参与、客观中立、强化监督”

的显著特征。〔9〕并且，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改革思路，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既要促进第三方监督评估

的实质化专业化，又要强化检察机关在第三方监督评估中的主导职责。〔10〕这意味着，如若在审查起

诉阶段，过多强调第三方组织的客观中立地位，忽视第三方组织与检察机关之间的联系，将会使得检

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办案行为受到不当限制，由此衍生第三方组织在监督考察活动中的专业

性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主导性之间的张力关系。这种张力关系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是未能

规范厘清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使得检察机关面临其主导地位受到挑战的境况。简言之，第三方组

织的履职行为及其履职结果具有较强的专业属性，而检察机关对此很可能不具备足够的专业能力进

行判断。因此，有观点认为：“第三方组织作为评价主体，是企业合规评估的主导者和参与者。”〔11〕此

外，据调研反馈，一些受访检察官同样表示，第三方组织独立承担监督考察职责，检察机关通常会信任

第三方组织所做合规考察书面报告的结论。若照此思路，合规考察书面报告是由客观中立的组织制

作的，检察机关对此不能施加实质影响并进行实质审查判断，却要将其作为处理案件的重要参考，恐

有减损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主导地位之虞，也会增加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工作的潜在风险。

2. 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直接影响该组织能否行使阅卷权

实践中，第三方组织不仅要对涉案企业合规计划的可行性、有效性与全面性进行审查，而且要对

涉案企业合规计划的完成情况进行全面检查、评估和考核，并制作记载合规整改是否达到有效性之结

论的合规考察书面报告，在此过程中，第三方组织是否可以通过查阅案卷的方式深入了解企业涉案情

况，认真研判涉案企业在合规领域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对于这一争议，不同地方检察机关采

取的立场有别。

第一种立场是支持第三方组织享有阅卷权。原因在于，既然第三方组织承担客观中立的监督考

察职责，那么，只有保证第三方组织全面知晓案情并对涉案企业形成准确认知，才能保证该组织在审

〔 9 〕 参见徐日丹：《真严管真厚爱，做好服务企业“后半篇文章”》，载《检察日报》2021 年 6 月 4 日，第 1 版。

〔10〕 参见《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人座谈会举行》， https://www.spp.gov.cn/tt/202112/t20211216_538971.shtml，2022 年 3 月 19 日访问。

〔11〕 参见钱丽、陈迪：《合规监督评估第三方组织实现随机规范抽取》，载《检察日报》2021 年 10 月 9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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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企业合规计划书、监督涉案企业合规计划履行情况、制作合规考察书面报告等工作过程中有效履

职，确保涉案企业合规整改评估的实质性。对此，一些研究成果表示支持。〔12〕该类立场的实务状况

又分为两种。第一种实务状况以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的方案为典型，未明确说明第三方组织阅卷

的角色。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检察院于 2021 年出台《关于保障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人阅卷

的规定》，从阅卷主体、流程、方式设定、保密责任落实等方面做出规定，确保第三方监管人阅卷更加便

捷、高效。上述文件笼统地规定第三方组织的组成人员均可查阅、摘抄、复制相关案卷，而当地可以提

供当场、异地、网上等三种阅卷服务。第二种实务状况以广东省广州市的方案为典型，将第三方组织

视为值班律师、诉讼代理人。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广州市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委会办公室于

2022 年印发的《广州市企业合规案件办理工作规程（试行）》第 10 条第 2 款指出，“第三方组织为了

解犯罪过程、查找犯罪原因，需要查阅案卷的，办案检察院参照值班律师、诉讼代理人申请阅卷的有关

规定处理”。比较可知，无论上述哪一种方案都以允许第三方组织阅卷为核心特征。

第二种立场是反对第三方组织阅卷。〔13〕究其缘由，阅卷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诉讼权利，在我国

现有刑事法律规范框架内，被追诉人、被害人均无阅卷权，只有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阅卷，并且这

两类人的阅卷行为也受到严格的约束。虽然第三方组织在履行职责过程中遵守客观中立原则，但应

当认为，既有刑事诉讼规则并未允许将第三方组织纳入有权阅卷的诉讼参与人范畴。如此一来，只有

在明确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的前提下，才能论证第三方组织阅卷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至少从现有

改革文件的内容来看，第三方组织有权阅卷之方案的说服力仍显不足。

3. 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直接影响合规考察书面报告结论的评议规则

《合规第三方机制意见》《〈合规第三方机制意见〉细则》《涉案企业合规办法》等改革文件通常

仅表述为“第三方组织在合规考察期届满后……制作合规考察书面报告”，但对于由多人组成的第三

方组织内部如何评议并得出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是否有效之结论的规定阙如，也从侧面反映了第三方

组织法律地位不明的现状。〔14〕 据了解，第三方组织评议规则方面的地方实践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

是，少数服从多数的评议规则，即第三方组织组成人员经讨论后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并体现在合规

考察书面报告中；另一种思路是，各自提交意见的评议规则，即第三方组织的各组成人员分别向检察

机关提交考察报告，由检察机关自行决定参考哪一个结论。上述思路分歧表明第三方组织运行机制

尚不完备，也暴露了第三方组织法律地位的认知现状——第三方组织究竟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以集体

名义得出考察结论，如若以集体名义做出考察结果，又是否必须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案？并且，第

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不明会进一步影响该组织具体评议规则的实施状况，毕竟，不同的评议规则直接

关乎合规考察书面报告带来的责任承担结果。上述问题看似简单实则颇具难度，而回答这一问题，需

要准确研判第三方组织应承担何种职责、具备何种权能。

4. 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还会影响合规第三方专业人员名录库的构成，尤其是影响人民法院、人

民检察院离任人员是否可以担任第三方组织组成人员

实践中，地方组建第三方机制专业人员名录库的思路有两个：一是，采取以个人作为入库主体的

思路，这是大多数试点单位沿用的做法；二是，采取以单位、团体作为入库主体的思路，以广东省深圳

〔12〕 参见李奋飞：《“单位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立法建议条文设计与论证》，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2 年第 2 期。

〔13〕 参见杨晓波、刘晓明、李大中：《谈刑事合规不起诉实务》，载《中国律师》2022 年第 6 期。

〔14〕 参见周振杰：《刑事合规的实践难题、成因与立法思路——以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典型案例为视点》，载《政法论丛》202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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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做法为典型。通常情况下，第三方机制管委会从已建立的合规第三方专业人员名录库中分类随

机抽取人员组成第三方组织，由该第三方组织负责监督评估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情况。实践中，各地建

立的合规第三方专业人员名录库中有相当数量的专业人员具有律师身份。在第三方组织及其组成人

员法律地位不明的情况下，结合第三方组织履职的客观中立要求，一个现实的改革争议是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是否可以入选原任职单位所在地的合规第三方专业人员名录库，以及是否可以

被抽取担任原任职单位办理的涉企合规整改案件的第三方组织组成人员？一方面，从现有规范文件

来看，2021 年《关于进一步规范法院、检察院离任人员从事律师职业的意见》对离任人员进行从业限

制规定的范围是“从事律师职业或者担任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行政人员”，且原则上终身不得担

任原任职单位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专业人员选

任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合规第三方专业人员选任办法》）既没有阐明入选名录库的专业人

员履职工作的法律性质，也没有专门涉及从事律师职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是否可以

被抽取选为第三方组织组成人员。另一方面，之所以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设置相应的从

业限制规则，是为了防止离任人员因在原任职单位从事代理、辩护或者其他业务而可能发生的司法不

公，这种从业限制规则目前尚不能成为拒绝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入选合规第三方专业人员

名录库并成为第三方组织组成人员的理由。可见，要判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是否可以担

任原任职单位办理的涉案企业合规案件的第三方组织组成人员，还需进一步辨明第三方组织与司法

机关之间的关系。

三、第三方组织组成人员属于公职人员的学理阐释

尽管第三方组织以相对独立主体身份介入涉案企业合规整改考察评价工作，但需要关注的是，检

察机关依法依职权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或者适用何种强制措施，从这一角度看，第三方组织实质上发挥

了协助检察机关办案的特定作用。可见，辨析第三方组织及其组成人员的法律地位，从该组织协助检

察机关行使职权层面切入，可以获得一个新的思路，即第三方组织组成人员在涉案企业合规整改评估

活动中辅助检察机关履行职责，意味着此类专业人员属于辅助行使公权力的人员，对此，结合监察法

学领域的监察对象规则，可将第三方组织组成人员归入公职人员范畴，第三方组织则是由若干公职人

员组成的临时性组织。〔15〕

（一）第三方组织成员是协助检察机关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第一，第三方组织所履行的职责是辅助检察机关依法做出批准或者不批准逮捕、起诉或者不起诉

以及是否变更强制措施等决定，提出量刑建议或者检察建议、检察意见，而检察机关的上述办案行为

均属于行使检察权尤其是公诉权的具体表现，由此可知，第三方组织组成人员的履职行为是辅助检察

机关行使公权力的行为，此类行为在本质上属于广义的司法公务行为。正因如此，《合规第三方机制

意见》《〈合规第三方机制意见〉细则》《合规第三方专业人员选任办法》等改革文件均强调，合规第

三方机制的专业人员应当严格履行有关保密、回避、廉洁等义务。此类规定实际上从侧面反映了顶层

设计者也关注到第三方组织及其组成人员行使权力的深层含义，否则，上述改革文件不应要求专业人

〔15〕 参见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法规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法规室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中国方正

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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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承担廉洁等义务。毕竟，某人只有行使公权力，才需要恪守廉洁用权的底线，方能保证公权力行使

的公正性。并且，就现有学说论证而言，亦有学者已注意到第三方组织承担职责的准司法性质。换言

之，作为协助涉案企业推进合规管理体系建设的外部专业人员，独立监管人与检察机关形成一种协助

合规监管的关系，接受检察机关的持续监督，协助检察机关履行合规考察和合规监管的职能，从而在

一定程度上承担着一种“准司法职能”。〔16〕这种职能的具体表现是，第三方组织及其组成人员辅助检

察机关评估涉案企业完成合规计划的情况以及是否达到有效性标准，进而为检察机关得出审查结论

或者做出相关决定提供“外脑支持”。尤其是，第三方组织制作的合规考察书面报告是检察机关依法

处理案件的重要参考，意味着相关专业人员的履职行为将会直接影响检察机关的办案行为及其处理

结果。在此前提下，根据 201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第 1 条、第 3 条和

第 15 条对监察对象的规定，只要某一人员是行使公权力的人员，无论其是直接行使公权力还是辅助

行使公权力，均属于公职人员，如此一来，监察机关依法对其进行监督。〔17〕从这一角度看，第三方组

织协助检察机关在涉案企业合规程序中履行特定职责的行为，在本质上可被归入辅助行使相关检察

权能之行为的范畴。并且，明确第三方组织自身的公益属性，将第三方组织的监督考察评估工作认定

为具有履行公务性质的活动而非纯粹的市场经营行为，也是证成以下方案合理性的重要依据——国

家公共财政需要负担第三方组织运行的部分费用。〔18〕可见，认识到第三方组织及其组成人员履职行

为的公务性，是解决当前涉案企业合规改革领域第三方机制运行难题的前提条件之一。

第二，第三方组织的组成人员的履职用权行为具有公共利益属性，其所做的考察结果或者考察结

论对检察机关依法处理案件的办案行为产生直接的拘束力，而此类活动是关乎社会公共利益的职权

活动。因为第三方机制管委会的官方性质，第三方组织所承担的针对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监督考察

工作具有一定公务性。〔19〕更进一步，考虑到企业合规工作根本上是为了市场经济秩序的恢复和维护，

目的在于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对整体公共利益的保护而非为个别企业或人员服务，那么，第三方组织

的监督评估活动绝非一般的市场营利性行为，而是带有公共利益或公共服务性质的工作。〔20〕这种基

于涉案企业合规整改考察活动而呈现的公共利益性质，决定了对第三方组织及其组成人员的法律地

位的界定，不应局限于组成人员的原有职业，而应充分彰显此类专业人员（无论是中介组织人员还是

政府工作部门中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因担任第三方组织的组成人员并参与涉案企业合规整改评估

考察活动所获得的特定的履职内容，即从事具有公共利益属性的评估考察辅助工作。这是检察机关

进行必要的公共利益审查工作的重要协助力量，其中，公共利益审查旨在判断某一涉企犯罪案件是否

符合适用合规整改的条件以及是否因有效合规整改而做出从宽处罚决定。〔21〕如此一来，检察机关作

为公共利益维护者的角色得到进一步强化。〔22〕结合前述内容，涉案企业和有关人员应当服从并配合

第三方组织的监督评估考察工作，否则将很可能被认定为合规整改无效，特别是，这种考察工作并非

私人事项，而是关涉公共利益保障（能否顺利惩罚犯罪关乎全社会的公共利益）的活动。〔23〕可见，第

〔16〕 参见陈瑞华：《律师如何开展合规业务（五）——律师如何担任合规监管人》，载《中国律师》2021 年第 1 期。

〔17〕 参见钱小平：《法秩序统一性视野下监察对象的体系解释》，载《当代法学》2023 年第 1 期。

〔18〕 参见赵恒、于仲君：《第三方组织经费保障应体现履职公益性》，载《检察日报》2022 年 12 月 24 日，第 3 版。

〔19〕 参见周振杰：《合规计划有效性评估的制度构成》，载《环球法律评论》2022 年第 1 期。

〔20〕 参见陈超然、王端端：《企业合规第三方专业人员名录库的适用机制》，载《中国检察官》2021 年第 23 期。

〔21〕 参见李奋飞：《论企业合规考察的适用条件》，载《法学论坛》2021 年第 6 期。

〔22〕 参见周新：《论我国检察权的新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 年第 8 期。

〔23〕 参见刘艺：《检察公益诉讼的诉权迷思与理论重构》，载《当代法学》2021 年第 1 期。



论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

55

三方组织的履职行为既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又具有改革文件授予的强制拘束力。因此，需要从公共

利益的保障这一层面巩固对第三方组织及其组成人员的法律地位的认识。申言之，强调第三方组织

履职行为的公益性，充分凸显了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践行公共利益考量理论，促使检察机关改变机械办

案者角色且在公诉思维中融入公共利益要素的考量，并引导检察权的行使主动契合人民群众的期待

和社会发展的需求。〔24〕

第三，第三方组织的组成人员若不当履行改革文件授予的特定职责（包括调查、评估、监督和考察

等方面），则需要承担政务处分责任。一方面，根据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监察法》所规定的

监察对象只能是自然人，而不包括单位或者其他组织。从第三方组织的组成人员作为公职人员的法

律地位这一角度切入，可以建立与涉案企业合规整改评估考察活动相配套的专门的责任追究体系，使

其有别于现有的仅能由有关主管机关、协会予以惩戒的方案。简言之，对于第三方组织组成人员实施

提供虚假报告或者提供失实报告等行为的，合规第三方机制管委会、检察机关除了向有关主管机关、

协会等提出惩戒建议或者向有关机关报案或者举报〔25〕以外，还可以将有关职务违法乃至犯罪线索移

送至监察机关，由监察机关给予政务处分。另一方面，关于第三方组织的组成人员可能承担的政务处

分责任，在《监察法》第 15 条的基础上，结合 202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 7 条，

可以初步认为，第三方组织的组成人员承担的政务处分责任通常限于警告、记过、记大过等三种类型，

而一般不会包括降级、撤职、开除公职等类型。这是因为，组成第三方组织的专业人员并非任命产生，

而是经由遴选产生，且在第三方组织中没有职级。当然，不排除以下情形，即第三方组织的组成人员

是政府工作部门中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或者有关政府工作部门所属企事业单位中的专业人员，监察

机关可以依法根据此类人员在涉案企业合规整改考察工作中的不当用权情况，做出更加多样的政务

处分决定，此类政务处分决定就包括降级、撤职、开除公职等种类。这是在第三方组织组成人员的政

务处分责任体系之外的，针对某一组成人员本来就有属于政府工作部门及其所属企业事业单位的公

务任职情况所做的追责方案。并且，通过确立针对性的政务处分责任，还可以形成第三方组织的组成

人员的法律责任层次化方案，即行业惩戒责任、行政处罚责任、政务处分责任和刑事责任，实现对第三

方组织的组成人员这一类监察对象在履职用权方面的监督制约。

综上，通过深度审视改革文件授予第三方组织的职权事项以及厘清第三方组织与检察机关之间

的关系可知，第三方组织的组成人员实际上发挥专业优势，为检察机关审查涉案企业合规整改完成情

况及其有效性情况提供专业协助，这是一种具有公共利益属性的公职行为，反映了第三方组织的组成

人员辅助检察机关行使公权力的本质特征。因此，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深化适用的背景下，一个可行

的解释思路是，第三方组织的组成人员属于依法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是《监察法》规定的监察对

象，由此可以承担因不当行使监督考察职权而产生的政务处分责任。此时，政务处分责任是第三方组

织组成人员作为合规考察专业人员所需要承担的专门性责任，并非其作为中介组织人员或者政府机

关工作人员而承担的原有职业责任。并且，结合笔者于本文中即将论及的刑事诉讼立法前瞻内容，明

确第三方组织组成人员的公职人员地位，还可以为第三方组织组成人员成为刑事案件诉讼参与人提

供必要的论据支持。

〔24〕 参见陈瑞华：《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八大争议问题》，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 年第 4 期。

〔25〕 《〈合规第三方机制意见〉细则》第 39 条：“第三方机制管委会或者负责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发现第三方组织或其组成人员故意

提供虚假报告或者提供的报告严重失实的，应当依照《指导意见》的规定及时向有关主管机关、协会等提出惩戒建议，涉嫌违法犯

罪的，及时向有关机关报案或者举报，并将其列入第三方机制专业人员名录库禁入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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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将第三方组织界定为由公职人员组成的临时性组织的理论优势

第一，贯彻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原则，厘清第三方组织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关

系。根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在刑事诉讼

进程中承担主导责任并发挥主导作用，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其中，对于适用

合规整改程序的涉企刑事犯罪案件，虽然现有改革文件提出第三方组织履行客观中立义务的要求，但

考虑到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以后检察机关是依法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的司法机关，第三方组织的履

职行为及其考察结果应当服务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工作需要，在此过程中，第三方组织的客观中立

义务具有明显的相对性，即第三方组织应当在检察机关的审查与指导下开展考察评估工作。〔26〕可见，

将第三方组织界定为协助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合规整改事实进行评价的临时性组织，有利于防止过

分强调第三方组织的客观中立立场，保障检察机关在涉案企业合规案件办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当

然，为了避免检察机关对第三方组织履职施加不当影响，检察机关应当尊重第三方组织的相对独立

地位，严格履行审查、提出意见建议等职责，而不能不当干扰第三方组织的监督考察活动甚至代替

第三方组织开展某些工作。并且，将第三方组织界定为由公职人员组成的临时性组织，也可以消解第

三方组织代替检察机关认定案件事实的质疑，真正理顺检察机关的主导性与第三方组织的专业性之

间的关系。

第二，为第三方组织不得阅卷这一立场提供学理论据，保障第三方组织深入知晓案情但不应允许

其查阅案卷材料。第三方组织是由协助检察机关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组成的临时性组织，其履职

用权的目的是为检察机关依法处理案件提供作为重要参考的合规考察书面报告等合规材料，由此可

知，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明显不同于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法律地位。在

此前提下，结合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范，行使阅卷权的适格主体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即仅有辩护人、诉

讼代理人享有阅卷权，而作为当事人的被追诉人、被害人都无权阅卷。在此前提下，既然第三方组织

的履职行为具有公益性和准公务性的性质，那么，第三方组织不可能具备辩方身份或者被害方身份，

也不可能站在辩方或者被害方的立场开展调查、评估、监督和考察工作，因此，赋予第三方组织阅卷权

的方案不具有法理层面的正当性根基。当然，为了保证第三方组织能够实质履职，促进涉案企业“真

整改”“真合规”，为检察机关依法办案提供真实且可靠的重要参考，检察机关、第三方机制管委会应

当以便于第三方组织充分了解案情为目标健全相应工作机制。

第三，为确定第三方组织分别提出评估意见并供检察机关参考提供支撑理由。第三方组织组成

人员协助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工作，在现有改革文件仅明确第三方组织制作合规考察书面报告的情

况下，需要确定与第三方组织法律地位相契合的评议方案。对此，有必要借鉴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刑

事诉讼的规则机制，确定第三方组织组成人员分别提出评估意见，分别做出考察结论，无须彼此讨论

甚至是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做法，并且，第三方组织组成人员分别向检察机关提交有关合规材料，对

此，检察机关经过审查后判断参考何种考察结论。

第四，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入选合规第三方专业人员名录库以及成为第三方组织组

成人员提供合理解释。作为协助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活动的临时性组织，第三方组织承担的各项职责

并非律师、法律顾问、行政人员的职业行为，换言之，作为执业律师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

担任第三方组织成员，并对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情况进行评估，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当事人”“客户”，也

〔26〕 参见周新：《涉罪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重点问题研究》，载《云南社会科学》2022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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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开展与律师职业紧密相关的相关法律服务。既然第三方组织成员的履职行为是公益行为，而非诉

讼代理、辩护或者其他有偿法律服务活动，那么，从事律师职业的离任人员可以律师身份在其原任

职单位所在地区提出入库申请或者被推荐入库，这不属于既有的离任人员从事律师职业限制性规

则的适用范围。但是，考虑到离任人员曾在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工作的客观事实，为了避免引起

不必要的误解，尤其是避免诱发有损司法机关履职公正的风险，应当针对离任人员参与相关工作设置

专项方案。

第五，为优先确立“以自然人作为入库主体”方案而非选择“以机构作为入库主体”方案提供有

说服力的依据。〔27〕结合实务反馈，尽管《合规第三方专业人员选任办法》作出“名录库以个人作为入

库主体，不得以单位、团体作为入库主体”的规定，不过，为何以个人而非单位或者团体作为入库主体

的限制，上述改革文件以及有关解读性材料并未作出解释。实践中仍然有地方选择以机构作为入库

主体的方案。暂且可以允许各地在试点期间探索不同思路，但着眼于刑事诉讼法修改趋势以及全国

适用的统一性要求，需要确立一种具有普适性且有说服力的方案。通过辨析第三方组织及其组成人

员的法律地位可知，只有自然人才能成为协助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并且，单位或者团体作为入库

主体的方案既会带来具体参与人员的不确定性的风险，减损第三方组织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适格性，

又会增大检察机关对第三方组织所作合规考察书面报告进行实质审查的难度，进一步影响检察机关

与第三方组织之间的关系。是故，应充分肯定“以自然人作为入库主体”方案的优势，并以此为基础

健全自然人作为第三方机制专业人员的选任、管理机制。

四、规范第三方组织履职活动的刑事诉讼立法前瞻

随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深入推进，与检察机关办理涉企合规整改案件诉讼机制有关的

刑事诉讼立法活动业已启动，其中，需要重点关注与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有效性评价工作紧密相关的第

三方组织的入法路径及其具体规则。需作说明的是，考虑到刑事诉讼法的修法技术与修改篇幅，有必

要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第三方组织条款后，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联合出台配套性规范文件，

重点围绕第三方组织的权责义务设定方案。

（一）将第三方组织写入《刑事诉讼法》且考虑将其组成人员归入诉讼参与人范围

在审视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状况并进一步总结其地方经验的基础上，从构建一种新的刑事诉

讼特别程序即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程序或者单位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角度来看，为了保证此类程序运

行的顺畅性，有必要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与第三方组织有关的条款。

其一，确定第三方组织的入法路径。结合第三方组织承担的职能及其发挥的作用，将第三方组织

的权能场域限定为确定合规计划与考察期限、对特定事项进行审查、完成有关监督评估工作和制作各

类书面报告等方面。由此，将第三方组织依法承担的诉讼职能与公安司法机关的职权分工区分开来。

并且，结合前文所述，第三方组织的重要履职事项需要获得公安司法机关尤其是检察机关的审查或者

批准。是故，涉及第三方组织的条款应集中在合规考察程序部分，而避免第三方组织承担职能的泛化。

其二，明确第三方组织的组成人员是否属于诉讼参与人。作为承担针对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情况

进行监督考察职责的临时性组织，第三方组织与检察机关之间具有“协助者”与“被协助者”的角色

〔27〕 参见杨宇冠：《企业合规与刑事诉讼法修改》，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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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换言之，第三方组织的履职行为应当服务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工作需要。从这一角度看，第

三方组织的组成人员即入选名录库的专业人员可被视作一种有专门知识的人，且只能在检察机关向

第三方机制管委会提出商请启动第三方机制之后，由第三方机制管委会从专业人员名录库中分类随

机抽取人员组成。另外，第三方组织不得接受涉案企业或者被害人的委托，也不能成为涉案企业的合

规顾问，只能作为相对客观中立的主体参与涉案企业合规整改评估工作。因此，第三方组织应当是协

助国家专门机关从事刑事追诉活动的临时性组织，待评估工作结束后便被解散，而第三方组织组成人

员则属于协助检察机关行使职权的公职人员。可见，第三方组织的组成人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新的

诉讼参与人，其属于除当事人以外的其他诉讼参与人。需要关注的是，在刑事司法领域，其他诉讼参

与人参加诉讼活动，主要是为了协助控辩双方履行诉讼职能，或者是为了协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与

案件结局一般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并且随着社会发展，刑事诉讼活动中已出现一些既有法律没有明确

规定的诉讼参与人类型。〔28〕实际上，客观而言，第三方组织的组成人员便属于因应涉案企业合规改

革而产生的一种既有法律尚未明确规定的诉讼参与人类型。为此，需要进一步辨明第三方组织组成

人员作为诉讼参与人的法律地位。

（二）严格规范第三方组织因履职需要而行使的职权与承担的义务

结合近年来各地探索第三方组织权利义务机制的现状及其问题，应当严格规范协助检察机关履

行诉讼职能的第三方组织的权责义务。

1. 关于第三方组织因履职需要而享有的职权

此类职权主要包括：获得检察机关的支持协助；要求涉案企业提交合规计划；提出修改完善的意

见建议；确定合规考察期限；通过各类方法对合规计划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估；要求涉案企业及其

人员予以配合并提供便利；获得履职所需费用和其他保障；获得救济；其他与第三方组织履职紧密相

关的权利。〔29〕在上述权利类型中，需要专门解读获得检察机关的支持协助权。笔者于本文中提及的

试点期间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允许第三方组织阅卷的做法，便是办案单位不当理解这一职权的结果。

从保证第三方组织实质履职角度看，检察机关当然需要为其提供充足的协助，但此类协助应符合正当

程序的基本要求。以检察机关支持第三方组织充分了解与企业涉嫌犯罪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内部治理

结构、规章制度、人员管理等信息为例，检察机关总结既有试点经验，以提供案情简介材料、开展专门

情况汇报为主要方式，一方面，丰富案情简介的具体内容，尤其是增加案情简介中涉及企业违法犯罪

事实的具体信息，便于第三方组织尽早熟知案件发生过程以及由此暴露的涉案企业在合规领域的薄

弱环节和明显漏洞；另一方面，适当健全承办检察官向第三方组织介绍个案情况的工作流程和具体机

制，改变现有汇报工作不规范、不正式的局面，突出对企业涉案情况的专项汇报，设置相对固定的互动

交流、答疑解惑环节，进一步提升第三方组织获知涉案企业违法犯罪情况的履职能力。

2. 关于第三方组织因履职而需要承担的义务

此类义务主要包括：勤勉尽责与客观中立；制作合规考察书面报告等合规材料；保守秘密；不得索

取或者收受财物；不得干扰涉案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避免利益冲突；中止监督评估程序并向检察

机关报告；因实际履职所承担的其他义务，例如回避义务等。在此，需要特别关注两方面的义务。其

一，避免利益冲突义务。该义务体现在《合规第三方机制意见》第 17 条第 3 款、《〈合规第三方机制意

〔28〕 参见《刑事诉讼法学》编写组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66 页。

〔29〕 参见刘金林：《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从国情出发，在借鉴中发展——2021 企业合规国际论坛述要》，载《人民检察》2021 年第 1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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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细则》第 38 条等条款中。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改革文件在限定作为第三方组织组成人员的

中介组织人员的利益冲突义务方面尚存在不足，例如，仅规定自然人承担避免利益冲突义务，而忽视

中介组织人员所在中介机构以及在该中介机构内执业的其他中介组织人员承担此类义务的必要性。

以律师避免利益冲突义务为例，此种利益冲突的判断主体既包括律师也包括律师事务所，并且，现有

法律规定只能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当事人的委托，意味着律师事务所内的全部执业律师均需承担

避免利益冲突义务。〔30〕为此，配套性规范文件应当重申中介机构以及中介组织人员共同承担避免利

益冲突义务的基本思路，并结合第三方组织履职内容确定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具体情形。其二，中止

监督评估程序并向检察机关报告义务。该义务发生的条件是“第三方组织发现涉案企业或其人员尚

未被办案机关掌握的犯罪事实或者新实施的犯罪行为”，即只要第三方组织在履行监督评估职责过程

中发现涉案企业或其人员存在上述犯罪行为，均“应当中止第三方监督评估程序，并及时向负责办理

案件的人民检察院报告”。这表明在此情形中，第三方组织承担上述义务的情形范围十分广泛，且没

有限制犯罪事实或者犯罪行为的类型。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第三方组织的义务负担。对于此类难

题，配套性规范文件应当适当限制第三方组织承担报告义务的范围，可取的限制思路是既有改革文件

中“犯罪事实”“犯罪行为”的规定明确表述为“尚未被办案机关掌握的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

和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事实或者新实施的犯罪行为”，以及与适用合规整改工作的本案罪名相同或者

相近的犯罪事实（犯罪行为）。由此，可以督促第三方组织将工作重心置于考察评估涉案企业合规整

改状况及其成效，而无需担心不当的法律责任风险。

（三）建立健全与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相契合的专业人员选任管理制度

第三方组织是由第三方机制管委会收到检察机关商请后从专业人员名录库中分类随机抽取人员

组成的临时性组织。在充分认识到第三方组织及其组成人员具有如此重要的法律地位和诉讼权能之

后，需要在总结试点经验与不足的前提下重点健全专业人员选任管理制度。〔31〕

1. 细化专业人员的选任标准和选任程序

在明确将个人作为入库主体这一思路的基础上，突出对专业人员具有专业技术性的认识和经验

的判断标准，同时，结合防范与处置不同合规专项风险的实际需要，提高不同类型专业人员的选任程

序的合理性。其中，考虑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从事律师执业并入选专业人员名录库的现

状，应当建立健全与离任人员入选名录库和被选取成为第三方组织组成人员相适应的规则机制。为

此，一方面，修改专业人员选任名录库管理规范文件，着重在选任工作办法中写明离任人员申请入选

名录库的报告义务，就是否曾在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任职以及任职具体情况专门做出说明，以便于

当地检察机关、第三方机制管委会办公室开展后续审查工作；另一方面，适当修改专业人员入库条

件，明确离任人员入库的管理细则。突出自荐人员或者被推荐人员如实汇报曾任职单位的具体情

况，并且在申请（推荐）表的“专业经历”“个人简历”部分之外，新增一个“曾在人民政府、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监察委工作情况”的专门说明版块，为第三方机制管委会选任并建立名录库提供必要的信

息来源。

2. 发挥第三方机制管委会在选任管理方面的统筹协调作用

其一，打通合规专业人员名录库与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离任人员信息库、律师管理系统之间的

〔30〕 参见许身健主编：《律师职业伦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18-122 页。

〔31〕 参见杨帆：《企业刑事合规的程序应对》，载《法学杂志》202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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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共享渠道，为第三方机制管委会、检察机关依托上述信息库，加强对离任人员的甄别、监管，以及

审查离任人员遵守从业限制规定的情况提供支持。其二，推动建立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

机关、律师协会等单位在离任人员参与涉案企业合规工作方面的核查协作配合机制，定期或者不定期

对离任人员参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具体情况开展全面核查。其三，结合现有专业人员分类规则，对

于已入库的专业人员，还需统计其是否属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以及其他公职单位的离任

人员情况，将其作为名录库日常管理的专门工作事项，建立健全名录库中专业人员分类标识方案，为

后期抽取适格的专业人员提供丰富的参考信息。

3. 优化第三方组织组成人员随机抽取方案

第三方组织组成人员抽取方式直接决定了该组织履职行为及其履职结果的公信力。为此，在肯

定随机抽取方案的积极价值的同时，需要对此类方案做必要的调整。例如，适当降低对“随机”抽取

的要求，首先考虑案件涉嫌罪名、复杂程度以及涉案企业类型等因素，适当划定可能需要的专业人员

类型及其具体人员范围，在此范围内进行随机抽取，〔32〕降低抽取的专业人员的擅长业务与个案实际

情况不相符的概率。又如，针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在原任职单位所在行政区划入库的情

形，如若该离任人员被抽取成为第三方组织组成人员，则可以在社会公示环节增加专业人员作为离任

人员的专门信息。为了防止因公示信息公开不足而产生的误解或者质疑，第三方机制管委会在公示

信息部分增加该第三方组织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成员曾任职情况的介绍，并将此类信息告知涉案单

位、被害人（单位），做好解释说理工作，听取有关单位或者人员的意见并做回应。

（四）确定第三方组织制作的合规考察书面报告的证据能力及其法律效力

第三方组织在评价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有效与否方面发挥专业优势且承担重要职责。经检察机关

商请，第三方机制管委会启动第三方机制以后，第三方组织在合规考察期内以及考察期届满后制作合

规考察书面报告等合规材料，并将其提交至检察机关和第三方机制管委会。可初步认为，涉案企业合

规改革不仅促使刑事司法程序趋于多元化，而且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导入一种新的文书材料，即以合规

考察书面报告为代表的合规材料。其中，考虑到合规考察书面报告承载着第三方组织所作的考察结

果，而该考察结果是检察机关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或者提出从宽处罚建议的重要参考，如此一来，有必

要从科学确定合规考察书面报告的证据能力及其法律效力这一层面出发，进一步凸显涉案企业合规

第三方组织之法律地位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1. 关于合规考察书面报告的证据能力

既有改革文件通常将该报告的法律效力表述为“重要参考”，然而，无论是“参考”或是“重要参

考”的表述均意味着合规考察书面报告尚不是办案机关依法处理案件的材料依据。对于合规考察书

面报告是否属于证据，当下法学界的立场分为肯定说和否定说。〔33〕对此，解决上述立场争议的前提

是明确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既然第三方组织的履职功能是为检察机关承担诉讼职能提供协助，

那么，可以参考 2021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100 条的

规定，即“因无鉴定机构，或者根据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就案件的专门

性问题出具的报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该条文为理解合规考察书面报告的法律性质提供了新思路。

〔32〕 参见钱丽、陈迪：《江苏张家港合规智能管理平台——合规监督评估第三方组织实现随机规范抽取》，载《检察日报》2021 年 10 月 9
日，第 3 版。

〔33〕 参见奚玮：《论企业合规刑事化试点中的检察监督》，载《政法论丛》202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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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实践中，“大量的关于专门性问题的报告被用于证明案件事实，有些还被用于证明与定罪量

刑直接相关的构成要件的事实，发挥着与鉴定意见同等重要的作用。无论从法条的规定来看，还是从

司法实务的操作出发，该类报告可以且已经作为证据使用……目前看来，现实中的专业性问题层出不

穷，司法鉴定却非常有限，无法一一涵盖，允许出具报告不仅仅是应急之策，而是已成为常态”。〔34〕借

鉴该论证思路可知，合规考察书面报告是由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利用自身专业知识，对涉案企业合规

计划是否达到有效性标准这一问题所做的书面意见，此类意见与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具的报告材料相

接近。在刑事诉讼法层面未对合规考察书面报告的法律性质进行正面回应之前，尊重现有立法规则

的可行之路是将合规考察书面报告参照鉴定意见进行处理，由此确立合规考察书面报告的审查规则。

2. 关于合规考察书面报告的法律效力

在确定合规考察书面报告的证据资格后，还需探讨其法律效力。现有改革文件的“重要参考”表

述存在明显的模糊之处。为此，有研究成果指出，合规考察书面报告的法律效力区别于一般鉴定意见

的证据效力，应当将其作为检察机关做出相应处理决定的“决定性根据”。〔35〕然而，结合笔者于本文

中论及的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可知，将合规考察书面报告的法律效力确定为决定性根据的思路，不

仅缺少法理支撑，而且会严重减损第三方组织与检察机关之间的职责分工关系，进而有悖于检察机关

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基本原则。毕竟，在刑事诉讼的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是承担追诉与否职能的

主责机关，不可能允许一个临时性组织所制作的材料直接对检察机关的职权行为产生决定性拘束力。

一个较为妥当的思路是，在尊重检察机关发挥主导作用的前提下，要求检察机关充分尊重第三方组织

的履职行为及其考察结果，对合规考察书面报告进行实质审查并确定是否将其作为依法处理案件的

证据材料，以确保是检察机关而非第三方组织作出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是否达到有效性评价标准的最

终结论。此外，有待关注的是，近两年来，因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而产生的公安司法机关合规互认制度

趋于成型，即对于适用第三方机制的刑事案件，检察机关将其提起公诉后，法院认可第三方组织提交

的涉案企业合规考察书面报告，并将涉案企业完成有效合规整改工作的情况作为酌情从轻量刑情节。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进一步辨析合规考察书面报告在法院审判阶段的法律效力。概言之，法院除了审

查认罪认罚具结书、量刑建议书等法律文书，亦需要对合规考察书面报告等合规材料进行实质审查，

才能综合判断并确定涉案企业的刑事责任。在此过程中，是否采信合规考察书面报告则由法官自由

心证做出决定，易言之，合规考察书面报告不具有要求法官必然采信的法律约束力，即同样不会成为

“决定性根据”。

（责任编辑：江　锴）

〔34〕 参见李少平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26 页。

〔35〕 参见李作：《论合规考察书面报告的性质、效力及适用程序》，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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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Third-party Organization 
in the Corporate Criminal Compliance 

ZHAO Heng

Abstract: The third-party organization(the TPO) is a temporary one created in response to the 
needs of the pilot reform of corporate criminal compliance.Although the existing reform documents 
emphasize the important role of TPO, they only have vague stipulation on the legal status of TPO.The 
legal theories on the legal status of TPO are quite contradictory, and the practical positions are obviously 
different.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PO and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recognize the duty performance of TPO as featuring public interest, and clarify the 
TPO as an organization that assists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in performing certain litigation function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trend of amending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the CPL), it is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take the following actions: First, to write the TPO into the CPL and include its 
members in the scope of litigation participants; Second, to establish clear norms on the function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TPO for performing its duties; Third,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system of 
appointing and managing specialists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TPO; Fourth, to clarify 
the evidentiary capacity and legal effect of a written compliance examination report prepared by the 
TPO. Thus,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TPO in criminal procedure can only be scientifically established, so as 
to provide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exploring the approach of procedural legislation on unit crime cas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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